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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1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c）披露了《北

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

号：2017-055），公司定于 2018年 01 月 02 日上午 9:30-11:30 召开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12 月 27日。 
 

二、新增临时议案情况 

2017 年 12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持股超过 3%以上股东黄春啟先生（持

股比例 52.95%）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提

议函》，现将增加的议案情况补充通知如下： 
 

1、审议《关于提名张苏俊、谭绍堂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内容：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经股东黄春啟先生提名张

苏俊先生、谭绍堂先生任公司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经董事会核查，张苏俊先生、谭绍堂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

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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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布

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经核查，张苏俊先生、谭绍

堂先生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三、董事会关于增加临时议案的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

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

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并将该临时

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截至 2017 年 12 月 20日，黄春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5,29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5%，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的召开时间为 2018 年 01 月 02 日，故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提案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

范围，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黄春啟

先生的本次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增加的临时议案外，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15日公告的原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事项不变。 

四、调整后的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名张苏俊、谭绍堂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五、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黄春啟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公

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提议函》。 

 

特此公告。 

 

北京大和恒粮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 月 21日 

 


